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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第五點修正
總說明 

新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加強所屬各機關、學校及公營事業採

購之管理，於中華民國(以下同)一百年一月十三日以新北市政府北府工

採字第一○○○○○○○一五號函訂定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

購規範」(以下稱本規範)全文三十點，嗣歷經十一次修正後為全文三十

一點，最近一次修正函頒日期為一百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。現為強化機

關辦理招標文件書圖審查機制，並促使機關於規劃設計階段妥為考量節

能減碳構想，爰修正本規範第五點及其附件相關規定。 


